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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吴大爷早年未娶，收养有一名养子，

将其抚养成人，后因遭养子虐待，吴大爷
气愤之下诉至法院，于 2015 年跟养子解
除了收养关系。其后，吴大爷的侄女开
始负责照料其生活起居至今。由于侄女
很尽心细心，吴大爷非常满意。如今，吴
大爷有了新想法，想与侄女签个书面协
议，确定由侄女担任其失能后的监护人，

把自己的晚年托付给侄女。那么，法律
上是否支持吴大爷的想法呢？

说法
吴大爷有权为自己选定未来的监护

人，让自己老有所依。现行《民法总则》第
33 条规定：“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
年人，可以与其近亲属、其他愿意担任监
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，以书面形

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。协商确定的监护人
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
能力时，履行监护职责。”该种监护制度是
为成年人因其行为能力可能发生障碍或
丧失，致其无法处理事务所设。本案中，吴
大爷信得过侄女，他可以跟侄女协商，书
面约定在其年老智力衰退时由侄女担任
监护人，依法履行监护职责，帮助吴大爷
管理相关事务，辅助其依法维权。

法律如何让我们老有所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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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来您老了，如果没

有儿女、老伴或者儿女和

老伴没有能力扶助你，那

么哪些人还可以成为你

的依靠呢？

案例
老梁 78 岁，无固定生活来源，近年来

又身体多病，需要儿子供养。可唯一的
儿子已 55 岁，且没有工作和经济来源，无
力 供 养 老 梁 。 老 梁 的 孙 子 小 梁 是 名 医
生，收入可观，于是老梁就找上小梁。小
梁却说：“赡养你是我父亲的责任，我作
为孙辈没这个义务。”那么，老梁有权要
求小梁供养他吗？

说法
小梁有义务给爷爷赡养费。一般来

说，祖孙之间不发生赡养关系。但为了使
遭遇特殊情形的老人能够老有所养，现
行《婚姻法》第 28 条规定：“有负担能力的
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，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
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、外祖父母，有赡
养的义务。”可见，在特定情况下，孙辈负
有隔代赡养的义务。不过，这要具备以下

条件：一是祖父母、外祖父母无劳动能力
或生活困难需要赡养；二是祖父母、外祖
父母的子女已经死亡或没有赡养能力；
三是孙子女、外孙子女有负担能力。本案
中，鉴于老梁的儿子没有供养能力，而其
小梁有稳定工作和很好的收入，因此小
梁应该视自己的经济情况给爷爷适当的
赡养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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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在俞大林 20 岁、弟弟俞小林 5 岁时，

父母相继去世，俞大林挑起了家庭重担，
供养弟弟读书一直念到大学毕业。由于
家境贫穷，俞大林一直没能娶妻生子。
如今，75 岁的俞大林由于身体越来越差，
丧失了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，就要求俞
小林扶助他。俞小林虽然养老金和每月
5000 元的退休返聘收入，但却以自己没

有扶养兄长的义务为由拒绝了。那么，
弟弟是否负有扶养兄长的义务？

说法
一般来说，弟妹对年老的兄姐没有扶

养义务，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产生扶养义
务。现行《婚姻法》第 29 条：“由兄、姐扶养
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、妹，对于缺乏劳
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、姐，有扶养

的义务。”据此，弟妹对兄姐承担扶养义务
是有条件的，包括：一是弟、妹由兄、姐扶
养长大；二是弟、妹有履行扶养义务的能
力；三是兄、姐缺乏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。
本案中，俞小林是由俞大林扶养长大、供
养读书成才，而且具有一定的经济负担能
力，因此有义务对丧失了劳动能力和生活
来源的哥哥进行供养扶助。

核心
阅读

编辑同志：
我与 A 村的王男结婚后，将户籍迁

入了 A 村。2018 年底，即王男因病去世
一年后，我改嫁至邻村，但户籍仍在 A
村，并继续耕作在 A 村的承包地（邻村
未给我承包地）。半年前，因国家建设
需要，A 村的部分土地被征收，我耕作
的承包地也在其列。近日，A 村基于不
需要统一安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决定
对征地补偿款进行分配，却把我拒之门
外，理由是我已改嫁外地，已不是 A 村
成员。请问：该理由成立吗？

读者 钟春芳

钟春芳读者：
A 村的理由不能成立。
一方面，你同样具有 A 村集体经济

组织成员资格。认定经济组织集体成员
资格，采用的是综合性标准，即强调户
籍、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生活保障等因
素。虽然你改嫁至 B 村，但你户籍和土
地承包经营权并未迁移或转让，加之仍
依靠该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，无疑仍
然符合具有 A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
格的要件。另一方面，你享有参与分配
征地补偿款的权利。《土地管理法实施
条例》第 26 条规定：“征用土地的安置
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安置的，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
济组织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
用;由其他单位安置的，安置补助费支
付给安置单位;不需要统一安置的，安
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
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
置人员的保险费用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
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》第 24 条规定：

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、
村民小组，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
定程序，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
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。征地补偿安
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
织成员资格的人，请求支付相应份额
的，应予支持。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、
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、自治条例和
单行条例、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
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
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正因为你在 A 村分
配征地补偿款时，仍然具备该村成员的
资格，正因为 A 村不需要统一安置集体
经济组织，决定了只要没有上述规定中
的“但书”情形，你便当然地享有请求支
付相应份额的权利。

律师 颜东岳

改嫁后未迁移户籍，能否

要求分配征地补偿款？

律师信箱

案例
已 68 岁的罗某富一辈子没有生子，

妻子早年去世。20 年前因所在企业破
产，罗某富下岗，因却技术一直没有再就
业，靠打零工维持生计，也没有参加养老
保险。近两年，罗某富因长年起早贪黑，
机体免疫功能下降，患上了哮喘病、糖尿
病，无法再打零工，微薄的积蓄也因看病
吃药用光。当地街道了解情况后，向罗
某富老人伸出了援助之手，将其列入社

会托底保障对象。

说法
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孤寡老人，都

属于社会救助和保障对象。《老年人权益
保护法》第 31条规定：“国家对经济困难的
老年人给予基本生活、医疗、居住或者其
他救助。老年人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
源、无赡养人和扶养人，或者其赡养人和
扶养人确无赡养能力或者扶养能力的，由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给予供
养或者救助。”因此，符合该条规定的老年
人，如果是城镇居民，可以申请由当地政
府按规定发给生活保障费和给予养老服
务补贴，并可以申请入住由“政府购买养
老服务”对口接收老人的养老院。如果是
农村居民，可以申请享受“五保”供养待
遇，由政府予以保吃、保穿、保住、保医、保
葬，并可以根据自己意愿入住政府开办的
敬老院，享受集中供养待遇。 潘家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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